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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
號惠中樓2樓
承辦人：聘用社工員 林芝微
電話：(04)22289111分機37120
電子信箱：ed1230f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（綜合企劃科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社綜字第11404036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單位申請115年度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補助民間團

體自辦方案(大額補助)業已審核完竣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盈餘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

要點及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管理委員會114年第2次會議決

議辦理。

二、本案審核結果公告於本府社會局網站，請逕至網站首頁>社

會福利總覽>公益彩券>資訊公開>補捐助團體計畫相關資訊

>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團體(大小額)自辦方案

>民間團體案件審查結果(大額補助)下載。若同一單位申請

多案，請將核定函及核定結果轉知所屬相關單位。

三、請將核定金額與意見納入所提計畫辦理，如審核意見需請

受補助單位於指定時間前完成計畫異動者，請盡速辦理，

倘對核定結果有疑義，請逕洽本府社會局各業務單位及所

屬機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21140192760

■■■■■■綜合企劃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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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受補助單位應於各項宣傳資料、活動舞台背景及購置設備

之明顯適當位置標示「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」字

樣。

五、有關設施設備補助請禁止使用及採購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

（含軟體、硬體及服務），並請於申購產品時應取得原廠

或代理商廠牌證明文件，如無法出具證明文件時，應由申

請計畫之團體或提供資通訊軟體、硬體或服務廠商檢附非

大陸廠牌切結書。

六、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

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，應主動

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；於補助或交易

行為成立後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。

相關表單請逕至社會局網站首頁>熱門訊息>廉政專區>利益

衝突迴避專區下載使用。

七、其餘有關補助相關事項，請依「臺中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券

盈餘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八、為維護社福人員勞動權益及便利反映管道，請善加運用衛

生福利部社福人員勞動申訴及溝通平臺（網址：

https://socialcom.mohw.gov.tw）。

正本：115年度申請公彩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團體自辦計畫單位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社會局(社會工作科、社會救助科、長青福利科、婦女福利及性別平 

等科、兒少福利科、身心障礙福利科、人民團體科、會計室、綜合企劃科)、臺
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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